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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4)1168/16-17(01)號文件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只備中文本)  



背景 
• 分兩個階段更新規管制度 
 

o 第一階段 ─ 2012年成立單一規管機構：通訊事務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局(通訊局) 

 
• 合併前廣播事務委員會及前電訊管理局 

 
o 第二階段 ─ 檢討《廣播條例》、《電訊條例》及其 

            他相關條例  

 
• 更新法例條文及規管制度，以切合科技發展及市
場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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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規管制度 
• 相關條例的制定背景 

 

o 《電視條例》(即《廣播條例》前身)及現行版本的
《電訊條例》始於1960年代 

 

o  2000年《廣播條例》取代《電視條例》 
 

o  部份條文年代久遠、未能切合現代需要 
 

o 相關條例各自進行多次修訂及更新，導致電視廣
播及聲音廣播兩個規管制度出現偏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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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規管制度 

• 根本政策 
 

o 推動行業發展及促進經濟增長 

 

o 鼓勵行業的競爭  

 

o 適切的規管方式，可寬鬆時寬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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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市場發展 
 

     廣播  
 

• 功能：提供資訊、教育及娛樂 
• 創意產業的主要組成部分 
 
接收普及率 
 
• 免費電視頻譜廣播：99% 
• 電台模擬廣播：基本上覆蓋全香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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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市場發展 
 
 廣播 
 

最新發展 
 

• 過去五年多先後出現續牌、不獲續牌、發出新牌及
提早終止牌照的情況 
 

• 終止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
 

• “Over-the-Top” (簡稱“OTT”)電視及經互聯網提供的
各類針對不同群體的資訊娛樂服務興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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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訊 
 

• 全球最先進的市場之一 
 
• 電訊市場開放、進退由市場主導、規管要求清晰透明 
 
• 2007年《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》 
提供公平競爭環境；使資源有效運用；確保消費者可
獲最具效率、最優質和最物有所值的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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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市場發展 



檢討工作 

•  初步方向 
 

o 不少政策立法原意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適用 
 

o 改善現有規管制度，切合市場及科技的多方面發
展 
 

o 確保作出適當平衡：適當規管持牌機構以保障觀
眾及消費者權益，同時提供自由度讓業界繼續創
新和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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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   廣播 

 

• 電視及收音機仍是極為普及的資訊娛樂媒體 
 

•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：批出(或續批)免費電視、
收費電視及聲音廣播牌照 
 

• 通訊局：批出(或續批)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，
以及其他須領牌的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
 

• 發牌制度確保持牌人具備能力，為觀眾提供優
質節目，但我們會檢討簡化和理順的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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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
 廣播 
 
 確保廣播節目及編輯觀點多元化 
 

• 跨媒體擁有權的限制 
 

• 體現於對「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」(《廣播條例》
下免費電視和收費電視)/「喪失資格的人」(《電訊
條例》下聲音廣播牌照)的規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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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廣播 

  
確保廣播節目及編輯觀點多元化 

 
• 「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」/ 「喪失資格的人」涉及

持份者範圍廣泛，尤其是「相聯者」的定義 
 
• 持份者對規管程度的關注：廣播業競爭劇烈，應加

入可整合業務的彈性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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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 廣播 
 
  

確保節目符合本地觀眾的口味及興趣 
 
 

• 體現於外資擁有權的限制 
 

• 除非獲通訊局事先批准，否則持牌人公司大部分董事及
主要人員必須是本地人士 (免費電視及收費電視牌照) 
 

• 若不屬本地人士而持有、獲取或行使總計表決權股份之
2%至6%，或6%-10%，或多於10%，必須獲通訊局事先
書面同意(免費電視牌照) 
 

• 作出檢討，例如須獲通訊局事先同意的百分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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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 廣播 
 

 牌照持有人專注於廣播業務 
 

• 持牌人公司不得是一家附屬公司(免費電視及聲音廣
播牌照) 
 

• 避免受同一集團其他公司的干預及影響 
 

• 利便當時專營權費的計算(2001年後不復存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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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
     電訊 
 

• 市場開放後運作整體暢順 
 

• 現階段並不預期重大更新 
 

• 個別範疇檢討，例如：對罔顧後果的挖掘工程施
加刑事罰則，以加強對地下電訊設施的保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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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
• 理順《廣播條例》及《電訊條例》 
 

o 考慮將聲音廣播牌照規管制度由《電訊條例》遷
至《廣播條例》 

 

o 罰則及其他條款兩者有所不同 
 

o 上訴機制(視乎司法覆核個案的發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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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工作 
考慮因素 
 

• 實施條例的經驗 
 

• 持份者的意見  
 

• 科技發展  
 

• 其他先進經濟體的做法 
 

• 本地市場趨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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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
• 2017-18年度進行公眾諮詢 

 

• 因應公眾諮詢結果，或就特定課題作進一步的焦點討論 
 

• 擬備法例修訂，提交立法會審議 
 

• 繼續就各行政指引及守則進行檢討及更新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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